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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从 “要服”到华夏：秦人统一
前后夷夏身份的转变与整合

袁宝龙

【提　要】秦人始为蛮夷，于五服中属 “要服”，为华夏与 “荒服”两个文化阵营的居

间群体，秦人因此具备夏戎文明的双重属性，并因此具有融入华夏的理论可能。获得周王

室的册封后，秦在名义上成为华夏诸国之一，不过受自身历史传统影响，秦人对华夏文化缺

少与生俱来的敬畏之心，反而对戎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这种文化取向决定了秦文化

的现实性与开放性特征，并为商鞅变法提供了政治平台和文化基础。简而言之，进入诸夏序

列的秦国依然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独特性，经此后长期的转变整合，成为汉文化的基础与渊源。
【关键词】秦　夷夏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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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开创前所未 有 的 大 一 统 格 局，建 立 中 国 有 史 以 来 首 个 统 一 多 民 族 中 央 集 权 国 家，
秦帝国政治文化的确立对此后历代统治思想、管理体制以及政体形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学勤先

生指出，秦的统一 促 进 了 国 内 各 民 族 文 化 的 进 一 步 交 流 和 融 合，为 中 国 文 化 历 史 上 一 个 重 要 转 折

点。① 该论断从华夏文化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秦统一对此后汉文化形成的奠基作用和重要意义。事实

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一后的秦文化不仅是新的华夏文化的重要来源，而且成为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组成部分，秦汉文化之间的沿袭继承关系至为明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统一后的秦文化已

经与早期秦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得以作为华夏文化的引领者和集大成者，殊非先天造就，而是

经过极其漫长艰苦的转化历程。

一、秦人的角色转换：从 “要服”到诸夏

关于早期秦人的身份界定，向多争议，这与秦人历史的模糊不清有直接关系。据 《史记·秦本

纪》，秦之先祖女脩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大业之子大费曾与大禹共平水土，后佐帝舜调训鸟兽，赐姓

嬴氏。至费昌之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后 “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② 由

此可见，秦人似为华夏苗裔，子孙后世复分居于夷夏。对此，王国维先生以为，“秦之祖先，起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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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９４页。
《史记》卷５ 《秦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狄”，且考秦之本国在陇坻以西，可知秦之初起，非在周畿之内。① 徐旭生则认为华夏、夷、蛮三族

为秦汉间所说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至春秋时期，三族之同化已经接近完成，秦属其中的东夷集

团。② 上述两说关于秦人来源的结论大相径庭，认为秦人源自西戎或东夷，分别代表了秦人东、西起

源的两种说法。此两说双方各执一词，纷争多年，其中曲折，此不赘述。
不过，无论上述哪一种说法，均未否认早期秦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夷狄色彩，与传统的诸夏文

化存在一定差异，此亦为针锋相对的东、西二源说罕见的一致之处。换言之，早期秦文化兼具夷夏

双重属性已成确凿不移的公论。而确定这种夷夏双重性的主次地位，无疑对早期秦文化属性判别和

早期秦人的身份界定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秦文化中夷夏属性的主次问题，首先要从传统的服事思想中寻找答案。服事思想存在二服、

三服、五服、九服等多个支系，其中以五服制最具代表性。关于五服，《国语·周语》载蔡公谋父语

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③ 即把天下划分为

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服，以此来形成错落有致的理想化夷夏分布格局。④ 可以说，五服

制代表着封建制的理想状态，华夏文化从中央向四方辐射，形成水波似的圈层型结构，而这种地理

结构最远可上溯至原始社会。⑤ 总的来说，服事理念的核心要义是，进入 “文化自觉”阶段的华夏族

群，基于其文化中心视角，试图在现实世界的地理空间上创建一种公共秩序来区分夷夏。
对于服事中的 “服”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认定，“服”代表的是 “服”内之人对于天

子的服事义务。⑥ 不过，在传统的服事理念中，并非五服中的每一服均有服事天子的义务职责，荒服

即不在此列。荒服与其余四服最本质的不同就在于，荒服为化外之地，纵无贡赋，亦无须责之。中

央王朝也向无征讨荒服的先例，华夏之人与荒服之人各行其是，互不往来，形成一种罕见的平衡默

契，两种文化亦无交集。而保证这两个文化畛域隔离阻绝、老死不相往来，就是 “要服”存在的重

要意义。简言之，“要服”是华夏三服与 “荒服”的两大文化体系的居间过渡区域，如鸿沟天堑把华

夏与 “荒服”两大集团隔绝开来。根据这一原则，秦即是 “要服”群体的重要代表。⑦正是因为自身

的 “要服”属性，使秦文化的夷夏二元性成为必然。
不过，秦人在服事体系中的此种定位，与其夷夏文化双重属性构成这样一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关

系：在华夏中心阵营的眼中，秦属蛮夷，有异于中原诸夏；对于 “荒服”戎狄群体而言，秦则趋近

于华夏文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 “要”、“荒”两服均受到华夏族群的主观排斥，但有程度强弱

之别，与任其往来的戎狄之人相比，“要服”有着较为明确的职责义务，其存在的合法性得到认可。
具体来说，“要服”与 “荒服”相比，前者具有融入华夏的理论可能，后者则被视为华夏文化的

完全绝缘体。事实上，服事制度欲创建一个层次分明的夷夏格局的理想很难真正实现，但在这种理

想的驱使下，蛮夷群体居住区域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夷夏文化的冲突之剧烈。仍以秦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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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观堂集林 （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５～３３７页。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增订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９～５６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上第一》，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页。

五服之名又见于 《尚书·禹贡》，其文略异：“五 百 里 甸 服。百 里 赋 纳 緫，二 百 里 纳 銍，三 百 里 纳 秸 服，四 百 里 粟，五 百 里 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 百 里 揆 文 教，二 百 里 奋 武 卫。五 百 里 要 服。三 百 里 夷，二 百

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６ 《禹贡》，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第１６７～１７０页。）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９页。
《荀子·正论》：“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２９
页。）郑玄注 《周礼·夏官·职方氏》称：“服，服事天子也。”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 疏》卷 三 十 三 《职 方 氏》，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７７页。）

顾颉刚先生以为：“要服”指夷蛮，“夷蛮者，虽非前代王族，而久居中原，其 文 化 程 度 已 高，特 与 新 王 室 之 关 系 较 疏，故 不 使

跻于华夏之列；然犹服我约束，故谓之 “要服”；要者，约也。详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３页。



例，东来说与西来说均认为，秦先祖自殷商以降，曾经历多次集体迁徙，其与华夏中心的空间距离

与文化趋向大致表现出由远及近、由疏到密的趋势。此后秦人因为周王室养马有功，周孝王 “分其

土为附庸”，又 “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以和西戎”。① 自此以后，秦人的聚集地始得

固定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秦人与华夏文化的最终融合，秦人的境遇一方面表明了夷夏文化冲突之

剧烈，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其作为 “要服”与华夏文化的可兼容性。
华夏与 “荒服”的和平局面在周穆王时代被打破，当时周穆王不顾蔡公谋父的劝阻，执意用兵

于犬戎，此战之后，“自是荒服者不至”，② 华夏与荒服之间的战火就此燃起。两大集团从彼此行同陌

路到兵戎相见，这种转变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出于对生存资源的争夺，而战争爆发，又使得理论上彼

此绝缘的两个文化体系的群体开始了被动而激烈的接触与撞击。
可以说，先秦时期的服事思想，通过理论想象建构起理想化的夷夏分布格局，鲜明地表现出夷

夏之辨的倾向，严守夷夏大防亦成为当时华夏文化的主流族群观念。在森严的服事制度下，“要服”
之人欲突破夷夏意想的局限，超越服事的制约，完成文化转型，几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正

是由于夏戎外交传统变革带来的剧烈动荡，为作为 “要服”的秦人把融入华夏的理论可能付诸实践，
进而完成身份和角色的最终转换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秦人乃与西戎相缠斗，屡破之。周平王东迁之际，秦襄公率兵一路护

送，“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

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

西畤。”③ 从此以后，秦终于在名义上得为周天子之臣，成为华夏诸国之一。不过秦文化内部的夷夏

主次之争并未因政治身份的更易而止息，反而从此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白热化阶段。

二、“秦霸西戎”与秦文化特点的辩证关系

秦自立国之日起，便生存于戎狄的重重包围之中，国境与西戎紧邻。在此情况下，秦人在生活

习俗和文化制度等方面沾染了戎狄之俗。蒙文通先生甚至认为秦即戎族，且为犬戎之一支。④ 秦与戎

狄同俗的现实作用是，秦人骁勇善战，在与西戎的武力斗争中便可不落上风。在华夏与荒服燃起战

火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已被纳入华夏序列的秦人来说，其对西戎的战事除满足生存资源不足的现实

需求外，又被赋予守护天子之地的正义色彩。在此情况下，秦国历代君主皆致力于经略西戎，扩张

国境，进一步推动了秦人独特的族群性格与族群文化的形成。
不过，在诸戎狄的环绕抵抗之下，秦人对土地的征夺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秦文公十六年 （前７５０

年），始取得初步的阶段性胜利，其 “地至歧”。秦武公十年 （前６８８年），秦在征服邽、冀戎后，于

当地设县。县治为当时边地主要的军事、行政组织，这除表明秦国国境进一步外延之外，亦可证实

秦人为追求更好的边疆治理效果，在治理机制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与改革。此后数年间，秦国基本

控制了渭水流域。至秦德公时，秦国的疆土版图已经相对稳固。不过此后，秦与周围的戎狄势力以

及割据势力仍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秦穆公时，始获得最终的胜利。⑤

秦穆公时代为秦国开边拓土的重要时期，穆公 “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

西戎。”史称其 “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⑥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所提到的 “由余”，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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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王之使，他奉命观秦，得见秦穆公，遂与其共论中国之礼法，秦穆公认为：“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

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则以为礼乐法度者，“此乃中国所以乱

也。”指出黄帝制礼乐法度，复身以先之，也仅达小治而已。此后，统治者日以骄淫，上下交争，乃

至大乱。进而说明了戎狄得治之由：“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

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 圣 人 之 治 也。”穆 公 大 悦，以 其 为 邻 国 之 圣 人，于 是 赠 戎 王 以 女

乐，把由余留在秦国，且 “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① 秦国称霸西戎，其实质是取其疆土，而化

其人民，称霸西戎之后，大量的戎人成为秦国治内之民。
顾颉刚先生认为，秦以五百年之努力，逐渐融化邻近诸戎族，增益人民，为秦国强大的三个重

要因素之一。② 秦之开地益民、称霸西戎、国力日盛，由余之功不容磨灭。而出身于戎狄的由余之所

以能在秦国一展其政治抱负，又是建立在秦人独特的文化体系之上，秦人的文化体系使秦国的强盛

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前文已述，秦人由蛮夷入华夏后，其文化内部的夷夏之争反而由于政治身份与族群性格的剧烈

冲突而愈演愈烈，但随着独霸西戎这一伟大功业的实现，秦人的在面临文化选择时的态度日益明晰。
秦襄公以后，秦人虽然正式成诸夏之国的成员，但其受礼乐文化之熏染，以及对华夏礼法的敬

畏之心远不及他国。这种差异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秦人在与西戎艰苦卓绝的生存争夺中，唯有追

求富国强兵始有获胜之望，中原礼乐则无所施其长。能否带来现实回报，成为左右秦人文化取舍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恰如钱穆先生所说，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强之捷径，并未真正认识到

东土文化之佳美，消融以为我有。③ 简而言之，秦人面对夷夏两种文化的取舍，并未因其政治角色的

变易而倾向于华夏，反而由于戎族文化的富国强兵之效，对其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趋同性。正是

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秦穆公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由余 “诗书礼乐法度”为中国致乱之

由的说法，非但不以其为悖逆之论，反而为其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可以说，非秦穆公不能

用由余，非由余不能得其用，根据现实需求来发展实用功利的国家文化，这种文化特性为秦人所独

有，其昌盛与强大的路径亦非其他诸夏之国可效法模仿。
换言之，戎狄文化成为秦国强盛的重要推动力，这使得作为华夏文化支系的秦文化表现出与诸夏之

国迥异的离心性。因而秦襄公以下，整合后的秦文化并未确立华夏文化的垄断地位，夷夏并重，取其善

者而用之，其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功利性特征，此亦为商鞅变法成功的文化前提。
秦自襄公时受周王室封爵赐土，意味着秦人自早期流离转徙以来，历时近三百年，终于完成了

漫长的政治角色的转换过程，成功地从 “要服”变为诸夏，这种转变为其独霸西戎提供了正义化色

彩和合法化依据。不过，秦人 虽 引 领 由 夷 入 夏 之 先 河，但 是 以 此 种 方 式 完 成 身 份 转 换 并 开 建 国 家，
其文化建构和开宗立国之路大异于华夏诸支系，故此次从 “要服”到华夏的转变，更主要的是政治

层面的象征意义。在族群文化和心理层面，秦文化的独特性并未因政治角色的更易而产生质的改变，
现实需求与回报始为秦人对文化取舍抉择的核心因素。秦穆公以后，秦文化的独特性与开放性又在

诸多合力的影响下被进一步强化，为秦汉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三、商鞅变法的族群观基础

如前所述，在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之间，秦人对实用性更强的后者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因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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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尽管秦已名列诸夏，然东方诸夏仍以戎狄视之。“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① 《春秋

公羊传》不言秦伯之名，且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② 战国时，朱己之劝魏王，称：“秦与戎

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

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③ 秦人对于高举华夏文化旗帜的诸夏阵营亦无主动亲附之意。《史记·秦

本纪》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④ 商鞅有云：“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⑤ 此时秦国虽然已为周室诸侯，但礼法文教仍无华夏文明的痕迹，
父子无别，同室共居，在生活方式上反而更接近戎狄，此亦为秦文化戎狄化特色明显的现实例证。

不过诸夏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秦国自强的意志与决心。可以说，一方面，周王室使秦

得列诸侯之内，给其带来了积极向上的心理追求；另一方面，六国卑秦又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发展

活力和欲望，这种民族心理成为秦国迅速发展的原动力。⑥ 秦孝公有感于诸夏的歧视，愧对先祖，乃

称：“我缪公自岐雍之间……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

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

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⑦ 此

后遂有商鞅入秦乃至变法之事。法家思想入秦，为秦文化完成最终构建提供了核心要旨。
众所周知，法家思想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早在春秋时期已见端倪。管仲称：“法者，天下之程

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

措之功也。”⑧ 子产铸刑书，且提出 “宽”、“猛”相济的治民之道：“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⑨ 至战国，李悝

在魏国变法，并编成 《法经》，欲通过变法来顺应历史发展。法家至此始成为当时的重要学派，变法

成为一时潮流。而其中最成功者，无疑为秦之商鞅变法。
商鞅对包含夷夏观念在内的传统华夏礼乐文明持全盘否定态度，他指责礼乐、诗书、修善孝弟、

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虱，且强调治国的功利性：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 虱，必

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瑏瑠 如前所述，秦

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成为商鞅变法成功的最有力保障。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人尚武好斗，重功利、轻伦理，并且对疆域领土的军事扩张有着强烈的心

理渴望，造成这种文化特征是由秦人初始生存于戎狄包围之中以及沾染戎狄之俗的历史背景所决定。
商鞅变法之所以得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顺应了秦文化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秦人传

统文化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审视剖析，并加以引导改造和全面整合，从而使变法后的秦文化可以更好

地适应富国强兵和加强君权之需求。瑏瑡 综合来看，商鞅变法，“燔 《诗》 《书》而明法令”，瑏瑢 进一步

强化了秦人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礼乐影响在秦的进一步式微———而在以礼区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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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的时代视野下，这又意味着秦人夷夏观念的再度弱化。
事实上，秦人的夷夏观念一直含糊不清，襄公时代被周王室赐予诸夏的政治身份非但未能改变

这种现状，反而使其进一步加剧。从春秋至战国，秦人时而以夷狄自谓，时以华夏自居。如 《吕氏

春秋》载：“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① 秦惠王与诸臣议伐蜀之策，张

仪对称：“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② 而

在东方诸夏眼中，秦国国力强盛，不 修 礼 乐，唯 重 现 实 功 利，故 常 以 夷 狄 视 之。鲁 仲 连 称： “彼 秦

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

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③ 从这些记载来看，可知自春秋以来，诸夏在文化层面对秦的歧视

一直存在，秦人亦自知其事。商鞅变法，对秦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大幅度的重建整合，进一步摧毁

华夏礼乐文化的神圣感，强化功利性和现实性色彩，全面淡化了族群意识和夷夏思想。
与此同时，商鞅把秦人对国土的认识提升到战略高度：“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

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④ 指明

秦土地虽多，却不能充分地发挥出其战略价值。
也就是说，秦人开拓边疆的意愿更多源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而非出于夷夏观念的驱使。东方

六国之征四夷，多以 “攘夷”为辞，在中原完成华夏化进程之后，这样的口号已经失去意义，唯有

视秦为夷狄，才能保证自己正义之师的身份，即借助传统的夷夏观念为其与秦的斗争赋予道德正义。
而秦国的边疆经略则与夷夏观念全然无关，这也是秦与诸夏在边疆理念上最大的不同之处，这又最

终取决于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可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 确 立 了 军 国 主 义 的 建 国 方 针，把 边 疆 的 军 事 扩 张 作 为 一 项 基 本 国 策，

秦人边疆经略思想与夷夏观念相分离的状态，直至秦统一前夕再无大的改变。而尤为重要的一点则

是，商鞅为秦国带来先进的法家思想，为秦文化传统的现实性与功利性特征找到合法化依据，从而

为秦文化确立了指导性理念，完成了秦文化的最终建构。

四、秦人统一之后的族群及文化整合

先秦时期的族群融合进程与各政权之间的相互兼并相始终，其中意义最重大者当属华夏各国与

蛮夷戎狄之间的兼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族与其他族群的族际互融，从而使更大民族———汉民

族的形成成为可能。
战国时期，“尊王攘夷”的口号逐渐消失，这一方面表明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地位的消失，另一

方面表明中原区域的蛮夷几被完全华夏化，秦国以外的战国诸夏在文化意旨上已无太大的差异。换

言之，战国群雄的领土通过兼并夷狄之后不断外扩，终致彼此相邻。随着疆土相邻，族群融合的进

程亦从未停止，诸夏对于华夏中心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华夏的边缘也随着华夏势力的扩张而不断外

延。战国晚期，“大一统”理念已经逐渐为时人所接受，诸国一统成为一种时代需求，秦与诸国之间

的争斗已经没有族群色彩，亦不须以传统的 “尊王攘夷”为辞。
直到秦始皇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先秦时期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多个

民族统一于同一个行政国家之内，这标志着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式形成。⑤ 秦始皇 “一法度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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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① 前者使国内民族的经济趋于统一， “书同文字”则在统一文字的基础

上，加快了华夏族群共同的文化发展。也就是说，秦朝的统一，使得过去的华夏族群与楚、蜀、巴、
吴、越等族群相融合，由此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两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

巩固与发展，最终形成汉族。② 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群体，即由秦人与秦治下的其他族群共同构成。
前文已述，统一前的秦人族群性格极为鲜明，其固有文化、治国风格也与诸夏有异，故以旧秦

人作为统治族群的多民族混合体，在族群特征上与文化传承上与东方六国存在一定差异。不过，总

体而言，新秦人这个庞大群体的所有成员，已经在经济文化上高度趋同，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族

群内融合已非不可企及的镜花水月，更宏大的统一文化传统的形成亦因此成为可能。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秦王朝统一以及新秦人这一民族混合体形成，使理论上的华夷五方格局得

以真正实现———其实质是把战国 时 期 华 夏 五 方 格 局 中 的 华 夏 族 群 更 换 为 同 一 性 更 强 的 新 秦 人 群 体。
从族群观和统一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新秦人群体之间原本存在于诸夏与旧秦人之间的族群歧视已

经逐渐消弭。而在新的族群文化形成进程中，作为大一统政局的缔造者，旧秦人取得了文化主导的

优先权，具有开放包容特征、法家思想印迹鲜明的旧秦文化也因此成为秦人群体的主流文化。秦急

政，二世而亡，不过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几乎全面继承了秦的文化传统，通过整合融汇，构建起气势

恢宏、大气磅礴的秦汉文化谱系，对中国封建王朝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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